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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及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作为翰博高新材料（合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博高新”、“公司”

或“发行人”）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人”）对翰博高新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

请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公司及其子公司业务发展和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控股股东

暨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及其夫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翰博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合肥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0,440 万元。上述关联方在保证

期间内不收取任何费用，且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对该担保提供反担保。具体担保形

式、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以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上述关联

担保额度的决议有效期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王照忠先生

为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及其夫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翰

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王照忠先生、关联监事盛怀雪女士已对此

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华泰联合证券对此议案

发表了专项审核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由于本次担保事项仅

为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且不涉及反担保，因此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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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王照忠，男，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史玲，女，未在公司任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的夫人。史玲

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翰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23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080340741K 

法定代表人：王照忠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新海大道与当涂路交口启创产业园二期 4 楼 B406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

策划；会议及展览服务；品牌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

外调查）；工程管理服务；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科技中介服务；

节能管理服务；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对外承包工程；信息

安全设备销售；电工器材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

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王照忠 4,50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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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合肥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 500 10% 

合计 5,000 100%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 

翰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合肥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06 日 

注册资本：5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302587726651N 

法定代表人：盛怀雪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新海大道与当涂北路交口启创产业园二期 4楼B405

室 

经营范围：节能科技推广和服务；市场调查（不含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

工程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 认缴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王照忠 45 90% 

史玲 5 10% 

合计 50 100%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控制的企业，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 

合肥王氏翰博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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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关联方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此担保为无偿担保，保证期间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因此向关联方支付费用，亦

无需对该担保提供反担保。因此，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关联定价的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担保事项以与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协议为

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授信融资事项提供担保，不收取担保

费用，能更好的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资金需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体现

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公司发展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它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4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王照忠先生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

保，未向公司及子公司收取费用，亦未要求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反担保。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夫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为公司及

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担保，能有效解决公司及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融资

需求，有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长远发展；关联担保为无偿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无

需支付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保荐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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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保荐代表人取得并查阅了公司及其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相

关事项的董事会、监事会决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等。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可以更好的保障公司

及子公司经营发展资金需求，对公司及子公司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且相关事项

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及关联监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本保荐人对公司及其子公司接受关联方担保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伊术通、蒋益飞  

 

2024 年 1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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